
行政权力实施程序和运行流程

单位名称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2015年12月25日

	事项名称
	农村承包土地违法使用的处罚

	事项类型
	行政处罚
	办事对象
	单位或个人

	法定期限
	无
	承诺期限
	无

	实施机关
	楼区经营管理局
	责任科室
	乡（街）农经站

	咨询电话
	8245433
	投诉电话
	8245433

	受理条件
	（一）占用耕地建窑、建坟，破坏种植条件的；

（二）未经批准，擅自在耕地上建房、挖砂、采石、采矿、取土等，破坏种植条件的；

（三）非法占用基本农田建窑、建房、建坟、挖砂、采石、采矿、取土、堆放固体废弃物或者从事其他活动破坏基本农田，毁坏种植条件的；

（四）拒不履行土地复垦义务，经责令限期改正，逾期不改正的；

（五）建设项目施工和地质勘查临时占用耕地的土地使用者，自临时用地期满之日起1年以上未恢复种植条件的；

（六）因开发土地造成土地荒漠化、盐渍化的。

	申报材料
	1、 立案呈批表

2、 调查报告 

3、 责令停工通知书 

4、 询问笔录 

5、 营业执照、组织机构代码证、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书 

6、 测绘图纸  

7、立项文件、合同文本、用地协议、收款收据

8、其  他 

	法定依据
	《农村土地承包法》第六十条。


	收费标准
	无


农村承包土地违法行为处罚工作流程图


[image: image1]
结案





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





有新的证据出现，再次召集相关部门合议决定





不予听证通知





举行听证会





听取申辩




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




行政处罚告知书





撤销案件决定书





下达文书按规定报批手续





展开调查，制作询问笔录，现场勘验笔录，下达《责令停止违法询问通知书》





立案





不予受理





受理





收集承包土地违法行为信息：巡回检查、群众举报等





国土、司法、法制、经管等部门集体审议做出处理决定









